
 
 

 

 
 

 

中传政字„2022‟31 号 

 

关于印发 

《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学位与学历分离管理工作实施 

意见》的通知 

 

校属各部门、各单位：  

为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质量，系统理顺学位授予

与毕业、结业的关系，实现研究生学位与学历分离管理，我校特

制定《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学位与学历分离管理工作实施意见》，

经 2022 年 1 月 11 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

照执行。  

特此通知。 

 

中国传媒大学 

2022 年 2 月 9 日 

 



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学位与学历分离管理工作

实施意见 

为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质量，系统理顺学位授予与毕业、结业的

关系，经研究，决定对我校研究生学位与学历实施分离管理，特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工作原则 

坚持分类管理，保证授予质量。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普通

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引导学生以攻读学位作为学业目标，同时为达到毕业、

结业标准但未达到学位授予要求的学生提供相应学历出口，通过分类管理确保学位

授予、学历审核的高标准。 

坚持系统治理，重构标准体系。全面梳理、系统调整研究生毕业和结业标准，

明晰学历标准和学位授予的关系，建构更加科学有序的研究生学历体系。 

坚持科学高效，优化工作流程。紧密结合现行学位申请审核工作的实际情况，

力争通过调整优化现行环节和流程解决问题，避免培养单位行政增负。 

二、调整研究生毕业、结业及相关论文标准 

（一）研究生毕业标准 

研究生在最长有效修业年限内完成个人培养计划和全部培养环节，满足学分要

求，学位论文（含专业学位所要求的实践成果，下同）达到毕业标准，通过毕业答

辩，教育质量监控达标，表现良好者，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 

（二）研究生结业标准 

研究生在最长有效修业年限内完成个人培养计划和全部培养环节，满足学分

要求，学位论文已完成但未达到毕业标准，教育质量监控达标，表现良好者，准予

结业，颁发结业证书。 

（三）学位论文毕业标准 

博士论文应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或实用价值；表明作者基本具有独立从事科



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具有一定创造性的成果；反映作者基

本掌握本门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硕士论文应表明作者对所研究的课题有较新的见解；反映作者基本掌握本门

学科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基本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或担负专门业务的工作能力。 

三、研究生毕业审核工作 

（一）毕业申请条件 

1.申请人具有研究生学籍或已结业，且未超过最长有效修业年限。 

2.申请人完成个人培养计划和全部培养环节，满足学分要求，成绩合格，教育

质量监控达标。 

3.申请人已完成学位论文全文撰写，通过学位论文选题报告、中期考核、重复

率检测环节。在匿名评阅初次送审中，半数及以上专家对该学位论文给出“同意答

辩”的意见。 

（二）毕业审核 

1.匿名评阅中未满足学位授予条件，但达到毕业申请条件者，终止该次学位申

请，论文修改后，经本人申请、导师和所在培养单位同意，可参加毕业答辩。 

2.未通过学位论文预答辩者，终止该次学位申请，论文修改后，经本人申请、

导师和所在培养单位同意，可参加毕业答辩。 

3.未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终止该次学位申请，论文由答辩委员会审议，作出

是否达到毕业标准的决议。 

4.“学位论文答辩”调整为“学位论文答辩暨毕业答辩”，答辩委员会审核学

位论文是否达到学位授予标准和毕业标准。达到毕业标准的，且通过毕业审核，可

获得毕业证书。 

5.未获得学位的毕业生，符合学位申请条件，经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导师和所

在培养单位同意，可在最长有效修业年限内修改论文、重新按流程要求申请学位，



匿名评阅费用由其个人承担。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颁发学位证书。 

四、研究生结业审核工作 

（一）结业申请条件 

1.申请人具有研究生学籍，就读时间未超过最长有效修业年限。 

2.申请人完成个人培养计划和全部培养环节，满足学分要求，成绩合格，教育

质量监控达标。 

3.申请人完成学位论文全文撰写，通过重复率检测，专业学位所要求的实践成

果同时应达到相关基本质量要求。 

（二）结业审核 

1.达到结业申请条件的，经本人书面申请，导师和所在培养单位同意，通过结

业审核，可获得结业证书。 

2.结业生经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导师和所在培养单位同意，可在最长有效修业

年限内修改论文、重新按流程申请学位，匿名评阅费用由其个人承担。符合毕业、

学位授予条件者，颁发相应证书，同时收回已发结业证书。 

五、补充说明 

研究生达到毕业或结业标准但未达到学位授予标准，在不超出最长有效修业

年限的前提下，也可不申请毕业或结业，按照相关规定申请延期毕业。 

本意见自 2021 至 2022 学年度第二学期开始执行。与之相关的文件规定均按

本实施意见执行并修订。 


